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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聚焦茂名两会

茂名晚报讯 近年来，我市高
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不断
加强工业源、移动源、面源管控，
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市空
气质量排名稳定在全省前列，“茂
名蓝”已成为广大市民户外运动、
旅游观光的“出镜常客”。市人大
代表梁谋留意到，随着城市拓展
及道路交通、房地产等产业的快
速发展，建筑施工、装修、交通运
输等带来的扬尘污染问题，成为
制约我市空气环境质量进一步改
善的重要因素，也是广大市民关
注度高的民生问题。关于如何整
治城市扬尘污染问题，持续改善
城市空气质量，梁谋建议：

一、深化法治框架建设，凸显
制度刚性。针对城市扬尘污染防
治中可能存在定义不明、职责不
清的领域，特别是物料堆放及运
输、建筑拆除等上位法未完全覆
盖的范畴，进一步借鉴佛山市、中
山市、肇庆市等地方经验，科学制
定我市城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这有利于巩固城市扬尘污染防治
成果，完善环境法治保障，保护公
众身体健康，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二、细化管辖权责划分，提升
治理效能。城市扬尘治理中牵涉
的部门多、职责广、监管面大，既
包括常见的施工扬尘、道路扬尘，还包括
土壤平整扬尘、储备用地扬尘、房屋拆迁
扬尘及工业堆场扬尘等领域。同时，城
市扬尘治理工作具有点多、面广、易反
复、难管理的特点。各级部门依法界定
职责边界，合理划分行政事权，梳理细分
管辖范围、工作职责及监管流程，让职责
明确到位、任务分解到位、责任落实到
位，形成齐抓共管合力，确保监管不留

“空子”。
三、优化道路洒水覆盖，扩大作业范

围。当前我市道路洒水工作已将茂东快
线、茂名大道部分路段纳入管理，但从整
体来说，茂东片区、站南片区、共青河等

洒水覆盖范围仍有待加大，大型工地周
边道路洒水覆盖率仍有待提高。应进一
步督促在建工地完成工地扬尘在线监
测，动态加大重点区域道路机扫、冲洗、
喷雾降尘等保洁作业频次，减少道路二
次扬尘污染。

四、强化宣传引导作用，树立共治意
识。加大环保宣传，提高全社会对城市
扬尘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让
维护、改善城市大气环境的理念深入人
心。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教育广大
群众自觉遵守全面禁烧规定，不断提高
群众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意识。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珮珮）

市人大代表梁谋建议:

推动城市扬尘污染防治
持续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城市喷雾降尘作业。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黄信涛摄

茂名晚报讯 我市矿产资源丰富，矿
产资源大力开发为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作出巨大贡献，但露天开采也给生态环
境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市人大代表陈
海高度关注矿山生态修复问题，提出加
快历史遗弃矿山生态修复，助推绿美茂
名生态建设的建议。

我市已治理废弃矿山657公顷
据查，我市认定未治理历史遗留矿

山图斑共计 158 个，总面积 2398.26 公
顷。主要分布在茂南区、茂名高新技术
开发区和电白区，矿种以建筑石料、油页
岩、稀土矿等为主，开采方式主要为露天
开采。部分历史遗留矿山压占和毁损当
地土地资源，改变了地形地貌景观（含生
态）。此外，矿山地质灾害频发，如滑坡、
崩塌、泥石流塌陷及地面裂缝等。

近年，我市治理历史遗留矿山方面
做了一些工作，截至 2023 年，已治理历
史遗留废弃矿山面积为 657.22784 公
顷，占 27.4%，但生态修复率还较低。陈
海认为，造成修复率低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历史废弃矿山基数大，修复任务
重，责任主体难以确定；二是历史遗留
矿山生态修复工作难度大，耗费大，资
金缺口大；三是社会资本参与不足，生
态修复工作投资回报周期长、收益低，
难以引入社会资本投资。我市绿美茂
名生态建设正深入推进，历史遗留废弃
矿山生态修复将会是一块较为难啃的

“硬骨头”。
六大措施助推修复矿山“伤疤”
陈海建议，首先编制历史遗留矿山

生态修复专项规划，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国家和省关于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决策部
署，尽快编制我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专项规划，使生态修复工作有据
可依。

落实责任，齐抓共管。把遗留废弃
矿山生态修复的目标任务作为硬性指标
层层分解至区、县级市，并纳入目标考核
内容，层层明确工作目标和责任。

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各地应根据
区位重要的、容易修复的先进行生态修
复，然后分步实施，遵循自然生态演替规
律，发挥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采取近自然解决方案，直至完成整个辖
区的生态修复，让山更青，水更绿。

创新机制，多元投入。各级政府要
采取多种办法筹集奖金，广辟资金渠道，

特别是要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历史遗
留矿山生态修复，按照“谁修复、谁受益”
的原则，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矿山
生态修复。

加强监督管理，严格项目质量。对
历史遗留矿山修复工程治理进度、后期
管护等加强监督，不定期组织有关部门
加强对本地区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
作的监督检查和调研指导，及时向当地
主管部门反馈存在的问题，并跟踪落实
整改情况。

加强舆论宣传，形成社会共识。充
分发挥媒体监督和宣传作用，发挥先进
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广泛宣传历史遗
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重要意义，凝聚
共识，营造氛围。

（茂名晚报记者 池榕）

市人大代表陈海建议：

修复矿山“伤疤”助推绿美茂名生态建设

茂名晚报讯 市委、市政府围绕荔
枝、龙眼、化橘红、三华李、沉香、罗非
鱼等独具特色和发展潜力的优势产
业，持续推动“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
全产业链提质升级，把发展产业作为

“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促进乡村
全面振兴。近年来，随着我市罗非鱼
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对水体环境和水
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水质劣化已成为制约罗非鱼养殖产
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影响我市罗
非鱼的品牌和养殖效益，不利于产业
健康发展。

因此，市人大代表李海林建议：
一、摸清底子，加强监测。农业

农村部门对全市罗非鱼养殖水质状
况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掌握水质达
标、基本达标和不达标的情况，掌握
养殖基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护情况，
建立工作台账，加强动态监测，分析
水质质量下降的原因，坚持问题导
向，提出有针对性解决问题的措施。
各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加强罗
非鱼疫病监测及预警分析工作，对监
测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对出现
疫病的养殖场及时采取指导措施，保
障养殖生产的顺利进行。

二、政策扶持，形成合力。提高
罗非鱼养殖水质工作，需要政府主
导、部门合力、政策支持、社会参与。
农业农村部门有必要对罗非鱼养殖
基地水利建设进行驻镇帮镇扶村资
金上的安排；水务部门有必要将罗非
鱼养殖基地农业用水纳入水利建设
规划内容；生态部门有必要将对罗非
鱼基地存在污染风险的村庄优先安
排农村污水治理建设项目。镇（街
道）党委和政府应积极动员村组集体
经济组织自筹资金、群众筹资筹劳的
方式建设鱼塘水利设施，督促企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经营主体投入资
金完善设施建设和履行保护水质的
责任。

三、示范引领，抓点带面。通过
罗非鱼养殖企业、水产高校、科研所
等专家开展合作，研究和推广茂名市
罗非鱼养殖水质管理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设备，并应用该养殖水质管理方
案在罗非鱼主养区，利用实践科研成
果推广一批示范点，改善各个示范点
的水质，提高示范点的养殖池塘生产
力。继续开展“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推
广行动”“养殖尾水治理模式推广行
动”“水产养殖用药减量行动”“配合
饲料替代幼杂鱼行动”“水产种业质
量提升行动”五大行动，持续修复水
产养殖生态环境，推广罗非鱼健康养
殖示范，创建罗非鱼示范健康养殖
场。同时开展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
和尾水治理示范项目建设，对池塘养
殖生产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完善相关
尾水处理设施，开展内陆养殖池塘尾
水治理，加强养殖水质管理。通过我
市现有罗非鱼省级水产健康养殖和
生态养殖示范区，以点带面，逐步推
广到全市罗非鱼主产区，促进罗非鱼
养殖水质管理水平的提高。

四、加强培训，现场指导。要依
托农业科技特派员机制，加强对基层
农技人员、村组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
和罗非鱼经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负责人进行罗非鱼养殖技术培
训。积极组织专家和水产养殖技术
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养殖水质管
理技术指导和培训，推广示范养殖水
质管理技术，现场解决养殖户在生产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高养殖技术水
平，保证产品品质。

五、强化责任，层层落实。各级
政府要把提高罗非鱼养殖水质促进
产业健康发展作为乡村振兴一件大
事实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
导，压实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要进一步完善监督体系，充实监
测力量，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定期监
测制度，充分发挥监督检查的作用，
对出现水质恶化现象的养殖场要及
时进行指导和督促整改，对不能及时
整改的养殖场要依法进行处理。要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分清轻重
缓急，建立工作清单，落实项目资金，
明确责任和时效，确保工作落到实
处。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黄月华）

市人大代表李海林建议：

提高罗非鱼养殖水质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